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埔心鄉公所

1.設有專頁，且專業內相關資訊清楚、編排通順。

2.轄內傳統公墓已全數遷葬，並且設置再生能源設施發電或變更編定活化利用，值得肯定。

3.環保葬區維護完善，民眾使用量仍保持成長。

4.增加信用卡繳費機制，給予多元繳費管道。

優

溪州鄉公所

1.雖設有殯葬設施專頁，惟網站設計邏輯較為陳舊，且基本資訊不易查找（例如納骨塔地址、電話等）

，已編列相關預算更新。

2.自治條例自108年即修訂樹葬相關規定，惟遲未有具體設置規劃。

3.申請書已就繳費後權利義務敘明清楚。

4.轄內已無傳統公墓，皆已遷葬，值得嘉許。

5.對於櫃位與鎖頭之修繕與維護完善。

6.溪州鄉環保葬自治條例訂立已久，惟遲未有具體設置。

甲

溪湖鎮公所

1.專頁內之申辦須知，各項收費標準、流程及文件等資訊完備；惟流程建議優化，純文字民眾不易理解

與閱讀。

2.塔位使用情形公開完整且即時，亦有整體數量資訊。

3.溪湖鎮第一公墓設置環保葬區之計畫業經本府核定，已有具體成果，後續請依計畫妥善辦理；殯儀館

設置案應請注意聯外道路開闢時程，避免主體建築完成後因聯外道路尚未開闢而無法啟用之窘境。

4.近期有多處傳統公墓遷葬之實績，值得嘉許；無主骨灰骸目前收納空間整潔、經濟。

5.整體園區環境整潔，認真維護環境。

甲

社頭鄉公所

1.起掘流程應增加「確認土方確實回填」之佐證照片或其他確保土方確實回填之機制。

2.公所目前開辦之殯葬業務較多元，包含禮廳及靈堂、納骨塔及環保葬，建議應編列預算成立專屬網頁

，以利民眾查找資訊。

3.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，使用應恪遵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，考量目前設施使用率甚高，應研議擴充相

關設施，以確保該設施之使用符合法令。

4.就納骨塔繳費後之權利義務事項應詳細說明，避免糾紛。

5.公墓遷葬更新部分，仍建議應完成完整遷葬作業，以利辦理變更編定。

甲

二水鄉公所

1.目前資料分別散落於公所網頁及二水墓政便民服務網，建議應予整合。

2.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，使用應恪遵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。

3.轄內已無傳統公墓，值得嘉許。

4.現有禮廳及靈堂使用率甚高，應審慎研議擴充設備，提升為殯儀館，提供民眾完整治喪空間與服務並

以符法規。

甲

北斗鎮公所

1.專頁內之申辦須知應更簡明化、圖表化，以條例方式呈現不利民眾理解。

2.公所有意整理無主骨骸，值得嘉許，惟相關協助單位間之權利關係應審慎對待，且不建議再置放於建

築物內，應加強地方溝通，爭取採環保葬方式處理。

3.轄內已無傳統公墓，值得嘉許。

4.第一殯儀館現有使用規畫不盡理想，俟第二殯儀館完工後應就兩座殯儀館整體使用方式重新規劃，且

目前收費過於低廉，似乎不符成本，應併同討論。

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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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市公所

1.公所提出殯儀館更新整建計畫，併同擴大設置火化場，且製有諸多宣傳單張及宣傳空間，值得嘉許，

惟仍應積極溝通，爭取地方共識。

2.陸續辦理公墓禁葬作業，值得肯定；維轄區內未禁葬傳統公墓數量仍多，應積極研議辦理禁葬。

3.彰化市都市化程度較高，民眾對於環保葬接受程度亦應較高，建議積極研議設置。

4.專業內資訊完整、功能多樣，開放線上申辦禮廳、設施查詢、線上規費試算及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查

詢等多項功能。

5.彰化市第二公墓不論在面積及埋葬密度，應皆為本縣之最，地上顯有諸多起掘後回埋、未經埋葬許可

之違法墳墓，過去曾提案代表會予以禁葬，遭地方反對而暫緩，仍建議應漸次分批辦理禁葬，避免墓區

持續擴大，造成管理失能。

甲

線西鄉公所

1.轄內已無傳統公墓，僅餘1處示範公墓。

2.針對繳費後之相關權利義務應加以敘明避免爭議。

3.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，使用應恪遵殯葬管理條例第24條之規定，如地方確有需求，應積極研議擴充

法定設備，將設施提升為殯儀館，以符合規定。

4.櫃位損壞之鎖頭定期更換，值得嘉許。

甲

芬園鄉公所

1.流程及收費標準等文件整合清楚，且圖表化易於理解。

2.環保葬園區計畫業已核定，應儘速辦理；第二納骨塔設置案聯外道路已完成開闢，大幅改善園區聯外

交通，相關主體工程業已開工。

3.轄內傳統公墓幾乎皆禁葬，後續應研議漸次辦理遷葬及規劃土地活化；傳統公墓每個禮拜巡查，且製

有紙本留存。

4.此次地震因櫃體門閂及軸體採用塑膠製，易因地震導致斷裂，未來第二納骨塔之櫃位設計，於設置櫃

體時應注意。

5.納骨塔內整體環境相當整潔。

甲

田中鎮公所

1.應訂有起掘流程，並應檢附「確認土方確實回填」之佐證照片或其他確保土方確實回填之機制。

2.有關第二公墓開發案，公所已有重新調整櫃位數量、土葬區域及全區配置等規劃，應儘速依相關程序

辦理，以利後續爭取經費及開發。

3.納骨塔申請流程，已就繳費後之權利義務事項敘明清楚。

4.管理室重新整理，配置於公墓提供相關服務，便利民眾申辦。

5.僅餘一處傳統公墓，且歷年申請土葬人數甚少，應積極研議禁葬。

6.納骨塔內窗戶貼有隔熱貼，可兼具採光及避免紫外線損害櫃體。

甲

福興鄉公所

1.近年有多數公墓經與地方積極溝通後正式辦理禁葬，值得嘉許。

2.建議可將申請書等表件一併上傳網頁，供民眾參閱；另於預算許可之條件下，建置殯葬資訊專頁，併

同將塔位使用情形全面公開，以利行政透明。

3.福興鄉傳統公墓眾多，部分公墓禁葬多年，後續應積極辦理遷葬，並且預先規劃遷葬後之活化使用規

劃。

4. 轄內數處傳統公墓所有權皆為私人所有，如已無埋葬需求，應優先辦理遷葬並廢墓後騰空返回，以

避免未來糾紛。

5.前次建議之事項有數項已改善。

甲

竹塘鄉公所

1.編列相關預算建置殯葬管理資訊系統，113年底前會正式上線使用。

2.申辦流程建議再增加注意事項、就繳費後相關重要權利義務事項敘明。

3.公告之納骨塔使用情形資料統計皆按月更新。

4.近年有2處公墓遷葬更新後設置再生能源之實績。

5.承辦課長對於轄內公墓管理高度熟稔，值得讚許。

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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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林鎮公所

1.已召開多場遷葬說明會，顯見對於轄內傳統公墓遷葬有高度決心。

2.評鑑當日即遇有民眾載運廢棄物至公墓欲丟棄，應加強巡查及管理。

3.申辦流程建議再增加注意事項、就繳費後相關重要權利義務事項敘明。

4.就塔位預售部分，為避免未來管理及爭議，仍建議慎重參考是否修改。

5.目前新舊塔使用不同管理資訊系統，建議應予以統合，並且設置殯葬資訊專頁，以利民眾查詢相關資

訊。

乙

和美鎮公所

1.公墓起掘流程清楚，且核有確保墓穴回填之機制；環保葬製作相關海報，相關資訊清楚。

2.編列預算建置殯葬管理資訊系統，預計5月中旬正式使用。

3.兩處納骨塔入塔申請書不一致，應重新設計並予以統一。

4.有傳統公墓遷葬後設置全民運動場館及環保葬設置之實績，值得讚許。

5.轄內傳統公墓數量眾多，且多數已禁葬，後續應逐步研議遷葬及活化。

6.既有殯儀館之使用，應確保符合相關規定，且於第二殯儀館設置完竣後，應審慎思考整體園區空間配

置、既有建物去留問題。

7.第一靈安堂有部分櫃門仍未上鎖。

乙

員林市公所

1.員林市第二公墓禮廳案，公所應審慎評估地方需求及相關法令，尤應注意殯葬管理條例第24條「單獨

設置之禮廳及靈堂不得供屍體處理或舉行殮、殯儀式；除出殯日舉行奠、祭儀式外，不得停放屍體棺

柩。」之規定。

2.員林目前已有3處納骨塔，剩餘塔位數量達2萬8千餘位，每年僅入塔近1,000位，足供使用近30年，是

否仍需有設置第4處納骨塔之必要，應審慎評估，以免未來納骨塔維護管理費用拖垮公所財政。

3.員林市係為都市化程度較高之鄉(鎮、市)，對於環保葬之接受度應較高，公所應積極研議設置。

4.員林納骨塔便民服務網建置略為簡陋，可參酌鄰近鄉鎮之網頁設計。

5.相關申請書表臚列非常清楚且完整，足堪其他公所學習。

乙

伸港鄉公所

1.繳費後之權利義務關係未清楚於收費標準或申請書上表明。

2.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，使用應恪遵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，地方民眾如有殮殯需求，應擴充相關設備

，提升為殯儀館，以符法規。3.網頁內之相關表件、申請書、收費標準等臚列完整、清楚，且新增圖面

查詢塔位功能，完善行政透明措施。

4.轄內傳統公墓僅餘1處，已禁葬多年且鄰台17線，地點適中面積廣大，應研議遷葬更新後活化。

乙

大村鄉公所

1.近期有數處公墓辦理遷葬公告且轄內傳統公墓已全數禁葬，值得讚許。

2.辦理流程內僅登載「申辦所需文件」，未能知悉所需哪些文件。

3.塔位公開之呈現方式欠缺直覺，不利查閱。

4.有意設置單獨禮廳及靈堂，惟該設施功能受限，除出殯當天不得停放大體棺柩，本縣已有部分公所遭

審計室檢討，本府未來也將嚴格審查及稽核；如民眾確有治喪需求，應朝向殯儀館規劃。

5.部分櫃門未關上、櫃鎖損壞，應積極修繕避免因地震導致罐體受損。

乙

秀水鄉公所

1.納骨塔使用情形完整公開，所需費用透過專頁可直覺查閱。

2.殯葬管理條例第21-1條已規範低收入戶有關骨灰(骸)設施之使用，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，惟貴鄉自

治條例似未配合修正，然有限制戶籍及款別，與中央法規有所扞格。

3.公所殯葬相關資料四散，分別有「秀水鄉第四公墓新建納骨塔廉政平臺專區+」、「秀水鄉殯葬業務

公告」、「公墓業務資訊管理專區」及「公墓業務管理資訊系統」，不利查找。

4.申辦流程文字敘述不利民眾理解，建議將其圖表化、直覺化呈現，並且將申請程序、所需文件、連絡

方式、繳費後相關權利義務與收費標準整理合一。

5.目前公所規劃預留3處傳統公墓不予禁葬，惟3處傳統公墓顯已超出公所現有管理能量，未能掌握墓區

內之埋葬、起掘狀況，建議審慎研議是否再減少開放埋葬之傳統公墓數量，以落實公墓管理。

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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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壇鄉公所

1.雖設有專頁，惟專頁不論瀏覽速度、網站內容皆有進步空間，且空位查詢僅能查詢其中1處納骨塔，

未全數公開。

2.申辦流程及應備文件之呈現方式不理想，建議重新編修。

3.目前已有設置禮廳及靈堂之規劃，惟公所應確認地方治喪需求及相關法規之限制，以免設置完竣後違

反殯葬管理條例第24條規定並產生公共衛生疑慮。

4.轄內目前仍有近10處傳統公墓未辦理禁葬公告，應儘速辦理，以利未來公墓更新。

乙

埔鹽鄉公所

1.已訂有起掘流程，惟應檢附「確認土方確實回填」之佐證照片或其他確保土方確實回填之機制。

2.環保葬區使用率未盡理想，應加強宣導與園區美化。

3.有關納骨塔申辦流程、文件及收費標準等資訊，應以整合並圖表化。

4.傳統公墓多達13處，其中10處已禁葬多年，2處遷葬公告多年，剩餘1處維持使用，惟近年皆未有實際

辦理遷葬作業，應審酌土地更新、遷葬後活化利用之規劃，目前傳統公墓數量顯已超公所管理量能，無

法有效管理。

5.納骨塔門板設備皆定期更換，值得讚許，惟材質為木材質，應注意櫃體結構強度。

乙

永靖鄉公所

1.編列預算設置專頁，塔位資訊清楚。

2.網頁內之申請流程內容僅為申辦時須檢附文件，並非辦理流程，目前仍未修正。

3.轄內已無傳統公墓，原規劃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履約爭議案，如解約後應妥善規劃合理利用，避免雜草

叢生；另地方如欲設置無主骨灰骸存放設施，亦須依法提報興辦事業計畫及注意聯外道路寬度之規定。

4.禮廳靈堂設施，仍請貴公所加強所會溝通，爭取設置功能完善之殯儀館。

5.塔內部份櫃位鎖頭損壞為更換，部分櫃門未上鎖。

6.未有投保火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，應儘速投保。

乙

埤頭鄉公所

1.塔位申請所需文件及流程宜再打磨，現行文件不易理解。

2.環保葬仍僅有構想，未有具體推動計劃。

3.公所網頁內之殯葬專區資料四散，宜加以整理分門別類。

4.管理員之出勤與操守應加強管理，避免風紀問題發生。

5.轄內第三公墓業經公所公告遷葬在案，顯見其為殯葬管理條例所稱之公墓，該公所又無殯葬使用之需

求，卻遲未遷葬，每年更需繳納租金予地主，似難謂合理，應研議辦理遷葬作業及廢墓程序後，將土地

返還所有權人，以節省公帑並改善市容。

6.近期大地震摔落8具骨骸罐，業已處理妥適。

7.殯葬管理條例第21-1條已規範低收入戶有關骨灰(骸)設施之使用，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，惟貴鄉自

治條例似未配合修正，與中央法規有所扞格。

乙

鹿港鎮公所

1.設有殯葬專頁，相關資料公告詳盡，流程清楚。

2.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，使用應恪遵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，地方民眾如有殮殯需求，應擴充相關設備

，提升為殯儀館，以符法規。

3.轄內傳統公墓眾多，且絕大部分傳統公墓皆未辦理禁葬，顯已超出公所現有管理能量，未能掌握墓區

內之埋葬、起掘狀況，更甚多處有溢葬情形，建議審慎研議是否再減少開放埋葬之傳統公墓數量，以落

實公墓管理。

4.轄內數處傳統公墓所有權皆為私人所有，如已無埋葬需求，應優先辦理遷葬並廢墓後騰空返回，以避

免未來糾紛。

乙

大城鄉公所

1.起掘流程應增加「確認土方確實回填」之佐證照片或其他確保土方確實回填之機制。

2.公所網頁內有「大城鄉公所公墓納骨堂申辦相關資訊」專區，大部分資料尚完整，惟仍未於公所殯葬

專區中見得納骨塔使用情形之公告。

3.新設納骨塔應與地方做好溝通，且應就興建量體審慎評估，並儘速推動環保葬，避免未來納骨塔造成

財政沉重負擔。

4.轄內傳統公墓已全數禁葬或遷葬，對於禁葬多年之傳統公墓應研議遷葬及活化使用，並且應確實管理

，確保無新造墳墓，否則禁葬將徒具形式。

乙



鄉鎮市別 總評
核列

等第

彰化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113年度殯葬設施評鑑成績清冊

田尾鄉公所

1.新增田尾鄉納骨塔、公墓查詢系統，惟系統功能單一，僅有查詢既有塔位功能，過於簡單，建議應積

極設置殯葬管理資訊系統，完善資訊建置，可參考鄰近埔心鄉、永靖鄉及田中鎮之網頁。

2.申辦流程宜與聯絡資訊、收費標準整合，並就繳費後相關重要權利義務事項敘明，以利民眾查閱。

3.納骨塔位增設案，應依殯葬管理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，並應綜合衡酌增設之成本及塔齡年限等各項因

素。

4.殯葬管理條例第21-1條已規範低收入戶有關骨灰(骸)設施之使用，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，惟貴鄉自

治條例似未配合修正，與中央法規有所扞格。

5.示範公墓似乎已許久未辦理清塚作業，許多起掘後之空墓基、空棺及土堆堆置示範公墓內，造成整體

環境雜亂。

6.有意設置單獨禮廳及靈堂，惟該設施功能受限，除出殯當天不得停放大體棺柩，本縣已有部分公所遭

審計室檢討，本府未來也將嚴格審查及稽核；如民眾確有治喪需求，應朝向殯儀館規劃。

乙

芳苑鄉公所

1.整體環境待加強，塔內多處漏水、天花板崩落、迴廊鳥屎積累；部分櫃鎖因日曬已嚴重損壞，僅有少

部分櫃鎖有更換修繕。

2.第二殯儀館核有內政部補助款，該補助款須依工程進度達標始得撥款，公所應確實督辦工程，以免補

助款遭收回。

3.納骨塔申辦流程已依上次建議增加注意事項、就繳費後相關重要權利義務事項敘明。

4.仍有數處傳統公墓未全區禁葬，考慮土葬比率日益降低，應研議辦理禁葬。

5.傳統公墓似已多年皆不曾核發埋葬許可及起掘許可，公墓內有多處近年方設置之違法家族墳墓，且有

大量墓基廢棄物，宜加強管理。

乙


